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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近日，公司接到控股股东—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龙控股”）

通知， 青龙控股因资金需求于2016年12月1日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票

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书。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中，青龙控股质押的股

份为其持有公司的10,000,000股无限售流通股，双方约定的质押证券协议价为11.52

元/股，初始交易金额50,000,000元，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12月5日，回购交易日为

2017年12月5日，到期购回利率5.20%。提保线、警戒线、处置线对应的履约保障比

例值分别为max（初始交易成交后当日的履约保障比例，300%）、170%、150%。 

质押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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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青龙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1,300,65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21.28%；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58,000,000股，占其持有本

公司股份的81.35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7.31%。 

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双发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书 

2、双发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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